瓦政办发〔2017〕62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6月15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

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全国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大连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大政办明电〔2017〕26号）的精神，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按照国家、省有关工作部署和要求，全面开展我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建立垃圾治理责任体系，强化财政支持力度，补齐设施不足短板，满足城乡垃圾治理需求，深入做好城乡垃圾治理工作，进一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建设中等发达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二、工作目标
2017年6月底前，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工作，建立工作台账；到2020年底基本完成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集中整治工作。

三、基本原则
（一）政府主导，全面参与。广泛宣传，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形成以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力量参与的投资机制，共同推动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

（二）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结合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情况，统筹规划，制定年度实施计划和任务目标，分步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工作。

（三）因地制宜，分类整治。对建筑垃圾较多的可采取覆土绿化；对有机垃圾较多的可增加防渗处理；对处在垃圾围坝的水利工程要打捞清理。具备条件的地方要实施搬迁处理，特别是对生态、生产、生活等造成严重影响的，须实施搬迁处理。

（四）补齐短板，完善设施。充分掌握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情况，有效利用财政投入，完善垃圾处理设施，满足城乡垃圾治理需求。

四、主要任务

（一）全面排查

1.对象和范围。排查对象：城乡垃圾乱堆乱放形成的各类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及河流（湖泊）和水利枢纽内一定规模的漂浮垃圾。垃圾类型包括生活垃圾、建筑垃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离田农业生产废弃物。具体为排查陆地、河流（湖泊）和水利枢纽管理范围内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并调查记录规模较大的堆放点信息。其中，以生活垃圾为主要成分的，调查体积在500立方米以上的堆放点；以建筑垃圾为主要成分的，调查体积在5000立方米以上的堆放点；以工业固体废物为主要成分的，调查体积在500立方米以上的堆放点；以危险废物为主要成分的，调查堆放重量在3吨以上的堆放点；以离田农业生产废弃物为主要成分的，调查体积在500立方米以上的堆放点；排查河流（湖泊）和水利枢纽内的漂浮垃圾，并调查记录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漂浮垃圾信息。对于以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离田农业生产废弃物为主要成分的非正规垃圾级堆放点，属临时堆放且堆放时间小于6个月的不纳入调查。

排查范围：全市所辖区域，重点排查城乡结合部、环境敏感区、主要交通干道沿线、风景名胜区、乡村旅游景点景区以及河湖和水利枢纽管理范围。

2.组织与实施。各乡镇、街道、园区是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责任主体，具体负责实施对陆地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河流（湖泊）及水利枢纽漂浮垃圾进行现场排查工作。2017年5月20日前完成全面排查工作。

3.表格填报。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负责组织调查辖区内陆地、河流（湖泊）和水利枢纽管理范围内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各乡镇、街道负责填写《非正规垃圾堆放调查表》（见附件1）。每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对应填写一张调查表，并至少附一张带堆放点位置信息的照片。市林水局（水利）负责配合做好管辖范围内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调查工作，并负责组织漂浮垃圾调查并填写《漂浮垃圾调查表》（见附件2），每处漂浮垃圾对应填写一张调查表，并至少附一张带位置信息的照片。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或漂浮垃圾所在乡镇、街道负责填写《乡镇、街道基本情况调查表》(见附件3)，内容包括人口、财政收入、乡镇和行政村数量，以及生活垃圾、农业生产废弃物、建筑垃圾、工业固体废物的产生量、无害化处理量和处理方法等。同时，表格上报联席会议办公室。

4.排查信息录入。住房城乡建设部已建立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信息系统(网址：http://czjs.mohurd.gov.cn)。市、乡级用户名和初始密码可从信息系统下载。市级用户可录入市基本情况调查表信息。乡镇、街道、经济区用户可录入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调查表和漂浮垃圾调查表信息。市规划建设局（建设）负责组织调查人员将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或漂浮垃圾信息和市基本情况调查表信息录入到信息系统。排查信息录入工作应于2017年5月25日前完成。

5.排查结果核查。市规划建设局（建设）、市爱卫办、市林水局（水利）、市环保局、市农发局将随机抽取部分区乡镇、街道、经济区数据，进行实地核查，主要核查排查的数据以及漏报、瞒报情况。排查结果的核查工作于2017年5月30日前完成。

6.建立工作台账。市规划建设局（建设）、市林水局（水利）、市环保局、市农发局分别督促指导各乡镇、街道、经济区建立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工作台账，全面掌握所有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位置、主要成份、规模等信息，工作台账要于2017年6月20日前完成。

（二）分类整治

1.现场勘察。市规划建设局（建设）、市林水局（水利）、市环保局、市农发局委托专业技术力量对排查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逐一进行实地勘探，必要时进行实验室检测，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治方案。勘察工作要于2017年7月底前完成。

2.编制整治规划。市规划建设局（建设）负责协调统筹规划，市林水局（水利）、市环保局、市农发局按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位置、主要成份、规模以及垃圾治理成本制定分类整治规划。分类整治规划应明确年度实施计划、目标任务、整治模式、整治要求及保障措施，于2017年9月底前完成。

3.实施分类整治。各部门按照分类整治规划，先易后难、分步实施，到2020年底基本完成我市非正规垃圾堆放点集中整治工作。

（三）加强监管

城市管理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会同环保、公安部门对继续违法违规倾倒垃圾的单位和个人绝不姑息，从严从重处罚。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黑名单制，对乱排乱放垃圾的企业坚决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四）完善设施

要尽快弥补垃圾处理设施不足短板，制定建设项目实施计划，按照“加快立项，加快审批、及早建成”的原则，整合各类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实施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确保2017年底前我市及“十三五”期末所有乡镇都要建成满足需求的处理设施。

    五、责任分工
（一）城乡非正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的排查和整治工作。牵头部门：市规划建设局（建设）、市爱卫办。责任部门：各乡镇、街道、经济区。

（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的排查和整治工作。牵头部门：市环保局。责任部门：各乡镇、街道、经济区。

（三）离田农业生产废弃物的排查和整治工作。 牵头部门：市农发局。责任部门：各乡镇、街道、经济区。

（四）河流（湖泊）和水利枢纽内一定规模的漂浮垃圾的排查和整治工作。

牵头部门：市林水局（水利）。责任部门：各乡镇、街道、经济区。

    六、工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参照国家、省政府和大连市建立垃圾治理联席会议，建立瓦房店市垃圾治理工作局席会议，联席会议由市规划建设局（建设）、市环保局、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林水局（水利）、市农发局、市服务业局、市爱卫办、市妇联、市公安局等12个部门和单位组成，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规划建设局（建设）。联系人：周喜林，联系电话：85615104。

（二）落实工作责任。各乡镇、街道、经济区是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将任务、目标和时限要求分解落实到人头，建立目标责任考核机制。

（三）保障资金投入。建立垃圾治理经费保障机制，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加快设施建设速度，提高运行效果。

（四）实行月调度制度。市垃圾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每月调度各部门排查工作进展情况，并公布排查结果的核查情况。对工作进度缓慢或者严重弄虚作假的地区进行通报。市环保局、市林水局（水利）、市农发局将排查工作方案、工作台账、整治规划按照本方案确定的完成时间节点报送至市垃圾治理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并于每月20日报送排查工作进展情况。

（五）强化队伍建设。各相关部门要选派精干力量，加大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工作力度，充分调动农村基层干部和农民的积极性，依靠群众的力量来推进排查整治工作。

（六）加大宣传力度。要采取广播、电视、报纸、网络、宣传栏等多种形式，开展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整治宣传工作，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激发干部群众工作的积极性。对垃圾乱排乱放的单位和个人，对管理不利和治理不利的地方要在媒体上曝光，全面形成有利于推进工作的舆论氛围。

附件：1.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调查表

2.漂浮垃圾调查表

3.乡镇、街道基本情况调查表

4.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工作台账（以乡级为单位）

5.漂浮垃圾排查工作台账（以乡级为单位）
附件1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调查表

	基本信息
	所在位置：     镇（乡、街道）     村或     路     号

	堆放位置
	离最近居民点距离: □500米以内；□500米以上

距离县城距离：□2公里以内；□2-5公里；□5-20公里；□20公里以上

	主要成分

（填写比例占60%以上的垃圾成分一项）
	□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生产废弃物；□一般工业固废；

□采掘业废弃原料；□危险废物，如有请填写种类           

	堆体场地
	场地类型：□河塘沟渠（非水利枢纽）及两侧；□交通干道两侧；

            □农田；□边坡荒地；□废弃工矿场地；□山谷；

            □水利枢纽管理范围，请填写枢纽名称           

	堆体现状
	堆体大小：高（深）度    米；面积    平方米；体积     立方米（注：指垃圾堆体本身大小，不是指堆体所占场地）。
形成年限：□1年以下；□1-5年；□5-10年，□10年以上

	形成原因
	□县级有关部门指定堆放；□本乡镇政府指定堆放；

□村委会指定堆放；□城镇地区违法违规倾倒；□群众乱丢乱扔；□其他，请填写原因                 

	管控情况
	清运情况：□定期或不定期外送清运；□从不外送清运

管控现状：□有人员监管；□有摄像头等设施监管；

            □无人员或监控设施


调查人姓名        ，电话            
注：本表由乡镇（街道）、园区组织填写，一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一表，每表至少附一张带堆放点位置信息的照片，连续附表，每个乡镇或每个水利枢纽单独装订成册。水利枢纽管理单位配合做好管辖范围内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调查。

附件2
 漂浮垃圾调查表
	基本信息
	河流（湖泊）或水利枢纽名称：                  
所在地址：                                    

河流（湖泊）或水利枢纽性质：

□常年干旱；□常年有水；□季节性有水

	漂浮垃圾

（面积500平方米以下不调查。无漂浮垃圾可不填）
	所占水域面积：      平方米

与水利枢纽的位置关系：□上游；□下游

与河流（湖泊）的位置关系：□左岸；□右岸

主要成分（仅选一项）：□生活垃圾；□农业生产废弃物；

                          □其他，请填写成分，          

清运情况：□定期或不定期清理打捞；□从未清理打捞

管控现状：□有人员或监控设施监管；□无人员或监控设施     


调查人姓名        ，电话            
注：同一河流（或）水利枢纽内有多处漂浮垃圾的，一处漂浮垃圾填一张表，每表至少附一张带漂浮垃圾位置信息的照片连续附表，按河流（湖泊）或水利枢纽进行汇总。
附件3

乡镇（街道）、园区基本情况调查表

	一、基本情况

	乡镇、街道办事处名称：
	乡域面积
	          平方公里

	乡镇经济

发展情况
	GDP：                             亿元
	人口
	户籍：              人

	
	公共预算收入：                    亿元
	
	常住：              人

	乡镇（街道）
	数量：                             个
	人口
	户籍：              人

	
	
	
	常住：              人

	行政村
	数量：                             个
	人口
	户籍：              人

	
	
	
	常住：              人

	保洁员数量
	行政村：                           个

	纳入环境统计的工业企业数量
	                         个
	十小企业数量
	          个

	取缔十小企业

专项打击行动
	□常年持续开展；

□偶尔开展；□不开展
	防止城镇垃圾下乡专项打击行动
	□常年持续开展；

□偶尔开展；□不开展

	二、垃圾产生和处理情况

	
	产生量（吨/年）
	无害化处理量

（吨/年）
	各种处理方法对应的处理量（吨/年）

	（一）生活垃圾
	-
	-
	工程焚烧
	卫生填埋
	简易填埋
	资源回收
	其他

	乡镇
	
	
	
	
	
	
	

	行政村
	
	
	
	
	
	
	

	（二）农业生产废弃物
	-
	-
	露天焚烧
	堆肥
	资源回收
	废弃
	其他

	秸秆
	
	
	
	
	
	
	

	畜禽粪便
	
	
	
	
	
	
	

	农膜
	
	
	
	
	
	
	

	（三）建筑垃圾
	-
	-
	用作建材
	规范堆埋
	简易堆埋
	随意堆放
	其他

	建筑垃圾
	
	
	
	
	
	
	

	（四）工业固废
	-
	-
	处置
	临时贮存
	综合利用
	指定堆放
	其他

	一般工业固废
	
	
	
	
	
	
	

	危险废物
	
	
	
	
	
	
	

	三、处理设施情况

	生活垃圾焚烧设施
	数量：          个
	处理能力：         吨/年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设施
	数量：          个
	处理能力：         吨/年

	建筑垃圾正规消纳场
	数量：          个
	处理能力：         吨/年

	工业固废无害化处理设施
	数量：          个
	处理能力：         吨/年

	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设施
	数量：          个
	处理能力：         吨/年

	用其他县市处理设施的

无害化处理量
	生活垃圾：        吨/年；建筑垃圾：     吨/年

一般工业固废：   吨/年；危险废物：     吨/年


调查人姓名        ，电话            
附件4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工作台账（以乡级为单位）
        市        乡镇（街道）
	名 称
	序号
	编号
	具体

地址
	离县城

距离
	堆体

规模
	主要

成分
	形成

年限
	形成

原因
	场地

类型
	清运

情况
	管控

现状
	地质

条件
	整治

时间
	整治

方案
	费用

估算
	场地

用途
	调查人

及手机
	整治责任人及手机

	××乡镇
	
	
	
	
	
	
	
	
	
	
	
	
	
	
	
	
	
	

	××村
	1
	
	
	
	
	
	
	
	
	
	
	
	
	
	
	
	
	

	
	...
	
	
	
	
	
	
	
	
	
	
	
	
	
	
	
	
	

	××乡镇
	
	
	
	
	
	
	
	
	
	
	
	
	
	
	
	
	
	

	××村
	1
	
	
	
	
	
	
	
	
	
	
	
	
	
	
	
	
	

	
	...
	
	
	
	
	
	
	
	
	
	
	
	
	
	
	
	
	

	××水利枢纽
	
	
	
	
	
	
	
	
	
	
	
	
	
	
	
	
	
	

	
	1
	
	
	
	
	
	
	
	
	
	
	
	
	
	
	
	
	

	
	...
	
	
	
	
	
	
	
	
	
	
	
	
	
	
	
	
	


填报说明：
序号：从1开始连续编写。

编号：一处堆放点一个编号，编号唯一，编号规则为县级行政区域代码+序号，序号为4位阿拉伯数字。

具体地址：精确到某乡镇某村或某路某号。

离县城距离：填写离所在县城城区边界的距离，单位以公里计。

堆体规模：垃圾堆体的规模，以立方米计，是指垃圾堆体本身不是指所占场地的规模。

主要成分：填写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生产垃圾、一般工业固废、危险废物等。

形成年限：填写垃圾开始堆放至调查时的时间。

形成原因：填写县级、乡镇、村委会指定堆放或违法违规倾倒、群众乱丢乱扔等。

场地类型：垃圾堆体所在场地类型，填河塘沟渠及两侧、交通干道两侧、农田、边坡荒地、废弃工矿场地、山谷等。

清运情况：填写有无定期、不定期外送清运。

管控现状：填写有无人员或监控设施监管。

地质条件：主要描述地质结构是否适合开挖、底部和侧向地层的渗透条件、地下水位等。

整治时间：整治起止所需要的时间，以天、月或年计均可。

整治方案：简要描述整治技术，如清运处理、覆土绿化、开挖筛分、帷幕防渗等。

整治费用估算：估算全部的整治费用，以万元为单位。

场地用途：指整治后场地的用途。

调查联系人及手机：填写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手机号码。

整治责任人及手机：填写姓名、工作单位及职务、手机号码。

附件5
漂浮垃圾排查工作台账（以乡级为单位）

        市         乡镇（街道）
	名称
	序号
	编号
	具体地址
	规模
	主要成分
	清运情况
	管控现状
	整治时间
	整治方案
	费用

估算
	调查人

及手机
	整治责任人及手机

	××水利枢纽或河流（湖泊）
	
	
	
	
	
	
	
	
	
	
	
	

	漂浮垃圾
	
	
	
	
	
	
	
	
	
	
	
	

	××水利枢纽或河流（湖泊）
	
	
	
	
	
	
	
	
	
	
	
	

	漂浮垃圾
	
	
	
	
	
	
	
	
	
	
	
	


填报说明：

具体地址：对于漂浮垃圾可填写上下游××公里处等。

规模：指漂浮垃圾面积，以平方米计。

其他指标与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排查工作台账一致。
                                                   — 13 —
— 14 —
— 15 —

